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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增值税消费税与附加税费申报表整合有关事项的公告

自2021年8月1日起，增值税分别与城市维
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申报表
整合，启用《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一般
纳税人适用）》、

、
及其附列资料和
。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第20号



联合申报 ASPECT
GOES HERE

一是
优化办税流程

三是
提高办税质效

二是
减轻办税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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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纳税人申报
（小规模纳税人申报）



登录山东省电子税务局，选择“税费申报及缴纳”



点击“增值税及附加税申报”“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申报”



依次填列相关附表，在保存主表时，附加税费栏次无数据，需填列附表五



在填列附表五时，系统会根据本期增值税销售额自动判断当期是否适用2016年12号文，

如适用自动带出减免性质代码以及减免金额，如不适用则相关减免性质代码栏次可以
手动勾选以方便纳税人自行判断并享受其他优惠政策，例如招录退役士兵等。



附表五没有地方水利建设基金

《山东省财政厅关于免征地方水利建设基金有关事项的通知》
鲁财税〔2021〕6号

一、自2021年1月1日起，我省免征地方水利建设基金，即对本省行
政区域内缴纳增值税、消费税的企事业单位和个体经营者，其地方
水利建设基金征收比例，由原按增值税、消费税实际缴纳额的1%调
减为0。

在申报2021年1月所属期前，如涉及地方水利建设基金补缴业务，
可使用前期的申报途径，只要所选期间内，存在有效的税费种认定，
就可以使用《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税（费）申报》。



附表五，保存后，出现提示“保存成功，请重新打开并保存主表”
在这一步中，需要关闭主表，并“重新打开”，附表五相关数据会自动带入主表栏次



“重新打开主表后”，如图，附表五相关数据自动填列在主表39-41栏次，实现了
“一表申报、同征同管”



确认申报即可



“税费申报及缴纳”、“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申报”流程与一般纳税人申报基本相同
小规模附表二与一般纳税人附表五的，数据提取方式、减免性质代码判断等方式基本一致



增值税预缴申报



“税费申报及缴纳”、“增值税及附加税申报”、“增值税预缴税款表”



保存后，点击下方的“增值税及附加税费预缴表附列资料”



按照提示勾选并填列相关数据即可。
注意按照实际情况进行勾选，从而更好的享受税费优惠政策。



在所有信息填报完成后，点击保存上报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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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增值税预缴问题
假设A城市的B企业（一般纳税人）前往C、D两个城市开展建筑活动，在C、D城市的工作，当月
在C地预缴收入8万元，究竟需不需要在C地预缴附加费呢？

主要政策：
（一）《关于明确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第
11号）
自2021年4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对月销售额15万元（季度45万元）以下的增值税小规模纳

税人，免征增值税。
（二）《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实施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的通知》（财税﹝2019﹞13
号）

凡在预缴地实现的月销售额未超过10万元的，当期无需预缴税款。
（三）《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扩大有关政府性基金免征范围的通知》（财税﹝2016﹞12号）
将免征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水利建设基金的范围，扩大到按月纳税的月销售额或营业

额不超过10万元（季度30万元）的缴纳义务人。



预缴申报表“增值税及附加税费预缴表附列资料”有“销售额、月度10万、
季度30万”的比较，由纳税人自行选择，享受政策即可。



二、主表保存、附表五保存、为何主表还要保存一次？

这是因为附表五的计税依据是主表的增值税额，只有主表点击 ，才会取数导入附表五
中（此时主表仅有增值税额，无附加税费额）。之后在附表五中，在纳税人确认数据真实
性后，再点击 ，附表五的数据又会被提取到主表附加税费栏次中。这时，主表由于数
据变动，在本质上相当于一个新表，所以需要纳税人再次确认 ，最后确认申报。如果
不重新打开并保存主表，就会出现以下提示。



三、整合主税附加税费申报表后，如单独查补以前年度的附加税费应该怎么申报？

附加税费是随增值税、消费税附加征收的，以前附加税费单独申报，确实出现附加
税费申报与增值税、消费税申报不同步的问题。

2021年7月所属期后的附加税费申报，由于使用整合后的申报表，附加税费申报信

息作为增值税、消费税申报表附列资料，实现了信息共用，确保了增值税、消费税、
附加税费同步申报的准确性。
针对2021年7月所属期前的附加税费申报，比如单独查补教育费附加的情况，可以

使用“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税（费）申报”，进行单独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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